
 

附件 1 
 

 2019 年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规定 
  

 

2019年本市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着力构建科学、

规范、严密的考试安全体系，切实保障考试招生机会公平、

程序公开、结果公正。为确保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行，特制

订 2019年本市成人高校招生工作规定。 

一、招生录取工作组织领导 

本市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在市教委的领导下，由市教

委和市教育考试院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上海市

成人高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并负责处理招生录取过程中的

重大问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实施具体工作。 

各招生院校要切实加强对本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领导，成

立“成人高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领

导任组长，招办、监察等部门有关负责人担任组员，重大问

题由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于

12 月 10日前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备案。 

二、录取体制和原则 

录取工作实行“学校负责，考院监督”的录取体制，即

在符合成人高校招生报名条件、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数线的

考生中，由招生院校根据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按

照公布的招生章程，决定考生录取与否及录取的专业，同时

负责处理遗留问题。市教育考试院根据国家招生政策对招生



院校录取名单进行审核，对其录取工作予以监督，对不符合

招生政策的情况予以纠正。 

三、招生计划的控制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和市教委相关工作要求，2019

年成人高校招生人数不得突破国家核定的招生规模。各招生

院校在核定的招生总计划内可根据生源情况对招生计划进行

适当微调，未经同意不得变更。经过微调仍然不能完成招生

计划的成人高校应予减招，不得降低分数要求录取考生。 

普通高校不得招收脱产班考生，成人高校招收脱产班考

生原则上不超过本校招生计划的 5%。 

招生院校增减招生计划必须经教育部或市教委批准，招

生院校从外省市调回或从本市调出招生计划，必须经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同意，且统一使用全国成人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管

理系统在网上进行（网址：http://czjh.chsi.com.cn/）。 

四、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本市确定的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投档资格线，

录取分数线由招生院校根椐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和成绩确

定。 

今年本市成人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如下： 

（一）专科起点升本科（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63 分； 

艺术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79 分（专业加试成绩必

须合格）； 

理工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20 分； 

经济管理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09分； 

法学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48 分； 



 

教育学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65 分； 

农学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60 分； 

医学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62 分。 

（二）高中起点升本科（高起本） 

文史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63 分； 

理工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28 分。 

（三）高中起点升专科（高起专） 

文史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14 分； 

理工类：录取总成绩不得低于 100 分。 

（四）高起本、高起专艺术类专业和体育类专业 

高起本、高起专艺术类专业（除史论、编导类专业外）

和体育类专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不得低于相应招生类型

和考试科类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70%，艺术类高起本、高起专

考生数学成绩不计入总分，由招生院校录取时作为参考。 

高起本、高起专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录取时，考生须在

文化统考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加试成绩合格

的基础上，原则上按招生院校的加试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择优录取。如招生院校自定录取标准的，应以报名前向社会

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艺术类、体育类专业考生调剂录取时，招生院校应认可

考生第一志愿院校的专业加试成绩。 

（五）招生院校若专科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上生源不

足，经征求志愿仍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的，可用“能力考试”

的成绩计入总分进行录取。以“能力考试”成绩计入录取总

分的考生，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成绩不得低于相应科类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70%，招生院校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六）免试条件及政策照顾加分依照《关于做好 2019 年

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工作规定的通知》（沪教考院高招〔2019〕

25 号）相关内容执行。 

五、录取方法和程序 

（一）2019年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实行网上录

取。各招生院校要高度重视，做好录取工作人员的培训、设

备检查等网上录取的有关准备工作，严格按规定的时间节点

下载和上传招生信息，确保全市招生录取工作按时、顺利进

行。 

（二）本科各专业（含专升本）先投档录取，本科录取结

束后，再进行专科投档录取。报考高起本未被录取的考生，语

文、数学、外语三门总成绩达到专科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按考生所填的专科志愿进行投档（未填报专科志愿的不能投

档）。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如专业成绩不合格的，文化统

考成绩达到非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按非艺术类

专业和考生志愿顺序进行投档。 

（三）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在规定

的征求志愿期限内，可选择尚有计划缺额的招生院校，通过

“上海招考热线”（www.shmeea.edu.cn）网站进行征求志愿

的填报，每位考生最多可填报 3个院校志愿。 

（四）高起专的公安类成人高校的全部专业、医学(药

学类除外)专业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监狱管理专业、劳教

管理专业，如线上生源不足，可适当降低最低控制分数线，

但不得低于相应考试科类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70％。 

（五）招生院校招收的委培生，如线上生源不足，可适

当给予降分投档，降分幅度最多不得超过 20 分。委培生的



 

招生计划以《2019 年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

为准。招生院校必须提供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

上须盖院校章，并于录取前在本校的网站上公示委培生名

单。 

（六）农林、水利、地质、矿业、测绘、远洋运输、社

会福利类所有专业，以及专升本、高起本公安、监狱、劳教

类专业，如线上生源不足可适当降分向招生学校投档，降分

幅度最大不得超过 20 分。 

（七）录取时，如招生院校对单科成绩有要求的，必须

严格按报名前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办理。 

（八）各招生院校一律不得招收试读生和旁听生。 

（九）市教育考试院审核招生院校提交的录取名单。招

生院校按经审核通过的录取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 

（十）录取名单是新生电子注册、学籍管理、颁发毕业

证书的主要依据，录取名册经市教育考试院加盖录取专用章

方能生效。 

（十一）录取工作结束后，各成人高校要将录取通知书

统一寄送至考生本人，不得由他人转交。新生入学报到时要

使用网上录取考生电子档案信息核查报到新生的照片、身份

证和录取通知书，杜绝冒名顶替上学现象。同时，各成人高

校要认真核对专升本报到新生第一学历的真实性，对于不能

出具经教育部审定核准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或所提供毕业证书

不能通过学籍电子注册者，应立即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市

教育考试院。 

（十二）各教学点和委托培养单位一律不得参与录取工



作。 

（十三）招生院校要处理好录取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进

一步完善考生咨询和申诉机制，认真做好来信、来访的接待

工作，确保公平公正。 

六、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严肃招生纪律 

招生院校要认真执行《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教监〔2005〕4 号）文件的

各项规定，严肃招生纪律。各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必须在

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下进行，严禁擅自违规录取考生，严

禁委托中介机构或个人拉拢、组织生源和介入招生录取工

作，对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要予以严肃查处。 

各招生院校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加强管理，

严明纪律，纪检监察部门要对录取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要加强对招生录取工作人员的教育，对于徇私舞弊、搞不正

之风、违反招生纪律的人员应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要以大

局为重，以考生为本，重视来信来访，对群众的举报要及时

查处。招生录取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在第一时间报告，并

妥善处理。 

七、录取咨询和投诉举报电话 

录取期间，设立录取咨询和投诉举报电话。 

考生咨询电话：35367070 

投诉举报：35367210    

  

  


